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

设计单位招标
（招标编号：GCB201905003GCBSJDWZB）

招标公告

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

二〇一九年五月

安徽  芜湖

一、项目名称：设计单位招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承包范围：将公司各事业部部分设备改造项目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，由于公司改造项目较多，工期较为紧急，计划寻求长期合作的设计单位，以加快设计工作的推进。
目前的设计任务大多是在现有设备或者设施上进行的改造和提升，要求设计单位能够配合芜湖新兴的具体要求，进行现场的实地勘察，以便使设计更符合现场实际要求。
三、设计服务周期：签订两年期合同。
四、招标时间安排

1、招标文件发放：
时间：2019年5月17日～2019年6月5日，每天9:00～11:30、13:30～16:00发放地点：发包人三山工业区副办公楼二楼202办公室。领取招标文件时，请投标人携带投标报名函（附相关资质证书和工商营业执照的复印件）。

2、投标截止时间和地点：投标书须在2019年6月7日9:30前送达发包人三山工业区公司副办公楼301会议室。

3、开标时间和地点：将于2019年6月7日9:30在发包人三山工业区公司副办公楼301会议室。

五、投标说明

1、按项目设计取费优惠率的方式进行报价。设计取费标准依据国家计划委员会、建设部制定的《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》(2002年修订本)。

2、本次招标采取综合评分的方式进行评标，评分标准按以下表格计分，投标单位需对表内要求内容在投标书中如实反馈：
	设计单位招标评分标准
	价格

（40分）
	业绩（30分）
	企业

信誉 

（30 分）

	
	
	长期客户 并能按照 合同约定 完成设计委托任务的 30 分
	偶尔承 担设计委托任务并 能按照 合同约 定完成 的28 分
	第一次 承担公 司设计委托任务 的25 分
	


3、现场开标，投标书当众启封，由发包人评标小组根据报价、企业信誉等对投标文件进行综合评分，根据综合评分确定排名较高的择优选取优质设计单位进行合作。
4、以下情况视为废标或弃标

（1）标书未密封或字迹模糊辨认不清或内容有重大遗漏的。
（2）授权委托书未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的。
（3）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未参加，并且委托代理人没有委托书的。
（4）投标人未按时送达标书和资质，或者未按时参加开标会的。
（5）投标人以任何形式干扰招投标工作公开、公正进行的。
（6）投标人有其它违反招投标法律、法规、相关规定所列违法、违规行为的。

六、对投标人的资质要求
1、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。

2、投标代表为法人代表或持有法人委托书的委托代理人。

3、投标人未处于被责令停业、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、冻结和破产状态。
4、投标人资质要求：冶金乙级设计资质以上或者建筑工程乙级设计资质以上，能够在安徽芜湖地区进行政府备案承揽设计项目。
5、投标人所提供的所有证件及证明材料的内容没有失真或者弄虚作假。

6、投标人的单位名称必须与企业资质证书上的单位名称一致。

7、投标人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。
七、投标人应当提交的资格和资质证明

1、投标人携带相应资质证书、营业执照。（加盖公章的复印件）
2、投标人个人有效证件及法人委托书证明（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）或法定代表人本人有效证件。
3、投标人企业近五年内承担过所投标段类似工程业绩证明材料。（加盖公章的合同复印件）。

4、标书一式四份，其中正本一份，副本三份，任何情况下标书开标后不予退还，投标费用自理。报价文件须单独密封。
八、约定和说明

1、投标人如有其它承诺条款，其它承诺书经单位盖章后作为招标文件附件。投标人的所有承诺、本招标书和中标方投标书的条款作为签订承包合同的依据，中标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更改或附加条件。

2、本次招标收取投标保证金贰万圆整（电汇，基本账户汇款），投标人需在开标前1天下午15:00分之前缴纳此费用（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投标资格），注明投标保证金，并将汇款回执单附在投标书中。如未中标，发包人将会无息退还此费用(60日内)，如中标，则此款项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。（以上需缴纳款项，投标人在发包人账户余额大于此金额的免收，可在账户中扣除。）

单位名称：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

单位地址：芜湖市三山区经济开发区春洲路2号
开 户 行：工商银行芜湖环城路支行
帐    号：1307023219000109264

3、如中标人中标后毁约拒签合同，发包人有权扣除投标保证金。
九、其它：

1、结算方式：结算方式采用双方认可的预算报告*优惠率的方式据实决算，税率6%。
2、投标前请认真阅读本招标文件，参加招标即已认可本文件所有条款，解释权属发包人。

3、本招标说明文件亦为投标邀请书，未尽事宜，以发包人书面通知为准。

4、如有疑问，请联系设计处代表：李志锋     （联系电话：138-6637-9944）
招标办：杨国琳     （联系电话：180-1079-8955）。

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


